
家长对孩子了解如同陌生人，出现不良行为也难以发现

十十五五六六岁岁犯犯罪罪，，往往往往早早有有苗苗头头

12岁

偷拿别人
财物、未经老
师批准逃课

13岁

无故破坏公物或他人财
物、与他人发生肢体冲突、离
家出走、玩一些暴力游戏、经
常抽烟、口头辱骂他人

夜不归宿、和他人赌钱、阅读不健康
书籍或看成人电影、打群架、携带刀械或
其他武器、通过恐吓等方式向他人索要
财物、参加团伙活动、出入娱乐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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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同学朝教室门外扔出一只
鞋，同学间的矛盾被激化，德州庆
云县的15岁少年王军(化名)用弹
簧刀向同学杨林(化名)连刺数刀
致死，记者了解到，虽然事后自
首，王军被判15年的有期徒刑。

王军与杨林其实是同班同
学，均在德州庆云县一所乡镇中
学读初中，虽然素来存在矛盾，但
惨剧的发生还是有些出人意料。
虽说王军平时性格内向，人缘也
一般，但两人的矛盾产生的根源
也不过是一些琐事，事发前一个
月，王军将杨林的名字告诉了与
杨林有矛盾的其他同学。而矛盾
的激化则是在2013年5月26日，杨
林将一只鞋子扔出教室门外，而
两人也因为这一举动动起手来。

而在时隔一天之后，这两个
同龄的少年再次发生中冲突，27
日下午放学之后，杨林与另一同
学李丽(化名)将王军堵在教室门
口，李丽还打了王军六七巴掌。而
在晚自习下课后杨林也再次叫着
其他同学围堵王军。于是王军也
把事先准备好的弹簧刀捅向杨
林。 本报记者 尹明亮

初中尚未毕业便辍学，靠抢
劫中学生财务满足金钱的诱惑，
在山东陵县，年仅17岁的曹某某
先后与16岁的韩某某、15岁的马
某某、曹某振等人在学校、网吧周
围以借钱为由，使用搂脖方式强
制把中学生带到偏僻胡同，用拳
打脚踢等方式抢劫作案5起，劫得
现金343元。最终，四人都被逮捕
判刑，虽然劫获钱财不多，但最重
的也被判有期徒刑三年。

对这四个少年来说，过早辍
学成了他们最大的遗憾，辍学之
后，又没有工作，在2013年4月到5
月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四人先
后作案两次，第一次从中学生手
中抢得价值2 4 0元的锋达通牌
FDTC6型触摸屏手机及70元现
金，第二次则仅仅是抢得现金33
元，两包方便面、两瓶啤酒。

虽然数额不大，但使用暴力、
持刀抢劫受害人的财物，2013年5
月四人被公安抓获，经过审判，四
人也分别被判处刑罚，其中最重
的曹某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

本报记者 尹明亮

“从这几年审理的未成年人
犯罪案件来看，十五六岁是比较
多发的年龄段。”27日，在济南市
中级人民法院的访谈中，历下区
人民法院审判员孙静介绍说，几
年前她曾审理一个案件，15岁的
小姑娘和同学早恋生子，因为分
手，便把刚出生的婴儿扔出楼外
摔死。“虽说已经犯罪，但未成年
人的三观尚未树立。孩子最终走
到刑事犯罪，多数是青春期后的
一些小的不良习惯导致的。”

中国公安大学教授李玫瑾
等人曾针对山东省某少管所做
过抽样调查，调查中发现，在犯

罪的未成年人中，大多数在12岁
左右就曾出现过偷拿别人财物
等不良行为。在上学期间80%左
右的未成年人有逃课、抽烟喝
酒、夜不归宿、看不健康的书籍
或电影的经历。出现这些不良行
为时，未成年人的年龄平均在13
岁到14岁。

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未
成年人出现的不良行为是逐渐
递进的，一般都是先偷拿财物、
逃课、抽烟、玩游戏，之后再夜不
归宿、阅读不健康书籍或电影，
直至最后打群架、恐吓他人，走
上犯罪道路。

“从未成年人犯罪的类型来
看，伤害、抢劫、盗窃、抢夺等犯
罪类型能占到未成年人犯罪的
八成以上。”山东省高级人民法
院刑一庭副庭长谢萍分析说，这
些类型的犯罪与未成年人在成
长过程中发生的一些行为偏差
未及时被发现，有极大关系，而
且很多人在犯罪之前都已经脱
离了学校及家庭的管制。

“在近些年的未成年人犯罪
中，伤害占的比例相对要高得
多。”平阴县人民法院少年法庭
庭长贺庆梅说，从她这些年的经
验来看，伤害罪约占40%左右。

“尤其是进入中学以后，孩子在
一起打架的越来越多，但由于心

智尚不成熟，往往在打架中导致
出乎意料的后果。“曾经有个案
例，两个未成年人从社会上找几
个人本想吓唬吓唬对方，但未成
年人根本掌控不了局面，最终导
致自己成了恶性刑事案件的从
犯。”

根据李玫瑾等人的调查，受
访者中有56 . 5%的学生初中未
毕业，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绝大
多数未成年人辍学的原因是成
绩差跟不上学习的进度，然后失
去学习的兴趣并最终放弃学业。
辍学的青少年游离于社会当中，
缺乏意志力和控制力来避免自
己交友不慎，结果就出现打架、
结伙、抽烟喝酒等不良行为。

未成年人走上犯罪的道路，
家庭在其中起着多大的作用？从
目前济南中院对未成年人案件
的调查看，正常家庭教育的缺失
或不合理是未成年人走上犯罪
最大的共同之处“几年来审理了
40多起未成年人犯罪的案子，感
觉约八成的孩子都是来自离异
家庭。”贺庆梅说。

孙静负责少审工作十余年，
每一起案件中，孩子与父母的隔
阂之深都让她惊讶，“法院会要
求未成年人和家长各填一份表，
但很多家长对孩子性格、兴趣、
亲子关系等方面的描述与孩子
自身情况截然相反，其相互不了
解程度看上去都不像一家人。”

李玫瑾认为，不良家教方式
分为过分溺爱孩子的溺爱型、过
分管制孩子的专制型、放任孩子
不对孩子实施教育的放任型三
种。她们发现，近七成犯罪的未
成年人家庭教养方式不合理。其
中，杀人罪型的未成年人的不良
家庭教养方式比例高达80%，盗
窃、强奸和两种以上罪型的不良
家庭教养方式比例为70%。

“一个宽容温和的家庭环境
对保护未成年人来说，其实是最
有成效、最好的方式，帮助孩子
度过身体成长但心里依然不成
熟的‘第二哺乳期’，孩子走弯路
的可能性也将很大程度上降
低。”孙静说。

在2013年，山东法院每年判处的未成年犯人数由历年的
2000人左右下降到了1800人左右。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一
庭副庭长谢萍介绍，在少年审判工作中，我省法院一直是通过

“教育式审判”感化、挽救失足少年。
“多数失足少年接受的是非监禁刑，把他们送回社会后，

更需要家庭社会来接纳，但对一些家庭来说，解除孩子与父母
的隔阂也需要法官及心理咨询师介入。”谢萍介绍，目前我省
每个基层法院至少有一名具有心理咨询师资格的少审法官。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作为一个社会问题，还需要家庭、学
校以及各个社会组织的参与。”谢萍分析说。同时，针对许多犯
罪未成年人都未完成义务教育的情况，历下区人民法院审判
员孙静认为，避免未成年人过早步入社会的，在完善义务教育
方面也需要做一些工作，“未成年人主动辍学的时候就应该引
起社会对他的关注。” 本报记者 尹明亮

只因进入青春期后一些不良的小习惯，不少青少年就逐步走上犯罪道路。记者在近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和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举办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访谈上获悉，十五六岁成为青少年犯罪的高发期，但他们出现
不良行为的苗头却多在十三岁和十四岁。专家建议，未成年人在十三四岁正处于心理与身体的极速发展期，如
果这时对青少年出现的偏差行为予以高度警惕并加以控制，就能从根本上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发生。

本报记者 尹明亮 通讯员 刘俊杰 陈俊海

多数未成年犯罪者12岁就偷拿财物

本想叫人吓唬他人，却成刑案从犯

八成杀人罪型与不良教育有关

14岁

专家观点

预防二次犯罪心理关爱更重要

相关案例

因鞋子起纠纷

少年捅死同学

没钱就找他人要

抢343元判三年

16岁犯罪

家庭缺位

家庭功能缺失
家庭关系紧张
与家庭联系减弱

学校难管

学校关系紧张、与学校联系减弱、辍学

步入社会不自控

与不良同伴关系增强
学习不良行为
消极应对生活

注：资料来源于中国公安大学、山东省高院等《违法犯罪
未成年人偏差行为的路径分析》

偷偷尝试
毒品、与他人
发生性关系

15岁

未成年人犯罪形成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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